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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向

202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首次授予日：2026年6月26日

● 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首次授予数量：合计授予70.77792万股限制性股票对应的707.7792万份存托凭证（按照1股/10份存托凭证的比例进行转

换），占目前公司存托凭证总份数73,124.2516万份的0.97%

● 股权激励方式：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对应的存托凭证

九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公司于2026年6月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的议案》，确定2026年6月

26日为首次授予日，以24.50元/份的授予价格向146名激励对象合计授予70.77792万股限制性股票对应的707.7792万份存托凭证。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授予情况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6年6月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2026年6月6日至2026年6月15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

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6年6月1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九号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6-037）。

3、2026年6月26日，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2026年6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九号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存托凭证情况的自查报

告》（公告编号：2026-042）。

4、2026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

的议案》。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差异情况

本次授予的内容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一致。

（三）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的明确意见

1、董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本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的授予条件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需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 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确定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任一情形，亦不存在不能授予或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其他情形，认为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条

件已经成就。

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1）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6年6月26日，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2）未发现公司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

体资格。

（3）公司确定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关于本激励计划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均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激励约束机制，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

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同意公司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6年6月26日，授予价格24.50元/份，并同意向符合条件的146名激励对象授予70.77792万股限制性股票对

应的707.7792万份存托凭证。

（四）首次授予的具体情况

1、首次授予日：2026年6月26日。

2、首次授予数量：授予70.77792万股限制性股票对应的707.7792万份存托凭证（按照1股/10份存托凭证的比例进行转换），占目前公司存托凭证总份数

73,124.2516万份的0.97%。

3、首次授予人数：146人。

4、首次授予价格：24.50元/份。

5、证券来源：公司向存托人发行公司A类普通股，再由存托人向激励对象定向签发公司存托凭证和/或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存托凭证。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归属期限或归属安排

（1）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首次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全部归属或作废失效之日止，最长不超

过120个月。

（2）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在激励对象满足相应归属条件后将按约定比例分次归属，归属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

归属：

①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15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15日起算，至公告前1日；

②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5日内；

③自可能对本公司存托凭证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程序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④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上述“重大事件” 为公司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不得归属的期间另有规定的，以相关规定为准。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的归属期限和归属安排具体如下：

归属安排 归属时间

归属权益数量占首次授予权

益总量的比例

第一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24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第二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36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第三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48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第四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60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在归属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对应存

托凭证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等情形增加的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同时受归属条件约束，且归属之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若届时限

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不得归属的，则因前述原因获得的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同样不得归属。

7、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对

应存托凭证数量（万

份）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对应

存托凭证总份数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

存托凭证总份数的比

例

一、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1 凡孝金 中国 CFO 80.0000 9.04% 0.11%

小计 80.0000 9.04% 0.11%

二、其他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员工（145人） 627.7792 70.96% 0.86%

三、预留部分 176.9448 20.00% 0.24%

合计 884.7240 100.00% 1.21%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存托凭证均未超过公司存托凭证总份数的1%。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

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存托凭证总数累计未超过公司存托凭证总份数的20%；

2、本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存托凭证的存托凭证持有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

女；

3、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由本激励计划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确定，经董事会提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明确意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激励对象相关信息；

4、以上合计数据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5、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中，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员工包括2名中国台湾及1名马来西亚激励对象。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1、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存托凭证的存托凭证持有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

子女。

2、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下列情形：

（一）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二）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三）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四）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六）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人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均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

范围，其作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本次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批准的《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规定的首次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名单相符。

综上所述，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公司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同意公司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26年6月26日，以24.50元/份的授予

价格向146名激励对象授予70.77792万股限制性股票对应的707.7792万份存托凭证。

三、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包含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前6个月不存在卖出公司存托凭证的行为。

四、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的会计处理方法与业绩影响测算

（一）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的公允价值及确定方法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会计司《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一一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类限制性股票股份支付费用的计量参照股票期权执行。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选择二叉树模型来计算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允

价值，并于2026年6月26日用该模型对首次授予的70.77792万股限制性股票对应的707.7792万份存托凭证的公允价值进行预测算。

（1）标的股价37.52元/份（首次授予日收盘价）；

（2）有效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36个月、48个月（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至每期归属日的期限）；

（3）历史波动率：40.55%、41.38%、42.78%、43.06%（采用选取公司与6家可比公司最近一年、两年、三年和四年的年化波动率的中位值）；

（4）无风险利率：1.25%、1.29%、1.36%、1.44%（分别采用国债1年期、2年期、3年期和4年期到期收益率）。

（二）预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

过程中按归属安排的比例摊销。 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对

应存托凭证数量（万

份）

预计摊销的总

费用

（万元）

2026年（万

元）

2027年

（万元）

2028年（万

元）

2029年（万

元）

2030年（万

元）

707.7792 12,527.01 3,805.95 4,697.63 2,479.31 1,217.90 326.22

注：1.上述计算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归属数量相关，激励对象在归属前离职、公司业绩考核或组织绩效、个

人绩效考核达不到对应标准的会相应减少实际归属数量从而减少股份支付费用。 同时，公司提醒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2.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就本次授予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授予的授予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

授予价格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的条件已经满足，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符合

《管理办法》《上市规则》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九号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截至首次授予日）；

（二）九号有限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截至首次授予日）；

（三）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九号有限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九号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存托凭证代码：

689009

存托凭证简称：九号公司 公告编号：存托人

2026-002

存托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九号有限公

司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

2026

年第

1

次征求存托凭

证持有人投票意愿的结果公告

本存托人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6年6月6日，本存托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就九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在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兴奔路1号召开的

2025年年度股东会向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征求投票意愿。

本次征求投票意愿为本存托人2026年第1次征求投票意愿，参与本次征求投票意愿并向本存托人作出投票指示的存托凭证持有人共有398人，代表存托

凭证270,858,361份（占存托凭证总数的比例为37.0408%），其中对应上市公司A类普通股数量11,890,528股（因基础证券与存托凭证转换比例为1:10，采

用四舍五入方式取整）；B类普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15,195,308.1股（合计占上市公司表决权总数的比例为56.88%）。

现就本次投票意愿征求结果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投票意愿征求结果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意愿征求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存托凭证（不包括特别表

决权存托凭证）

117,743,161 13.4001 995,157 0.1133 166,962 0.0190

特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759,765,405 86.4676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意愿征求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存托凭证（不包括特别表

决权存托凭证）

117,724,783 13.3981 998,657 0.1137 181,840 0.0207

特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759,765,405 86.4676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意愿征求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存托凭证（不包括特别表

决权存托凭证）

118,241,799 13.4569 499,868 0.0569 163,613 0.0186

特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759,765,405 86.4676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意愿征求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存托凭证 （不包括特

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114,806,292 13.0659 3,818,025 0.4345 280,963 0.0320

特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759,765,405 86.4676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意愿征求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存托凭证 （不包括特

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114,421,867 13.0222 4,146,973 0.4720 336,440 0.0383

特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759,765,405 86.4676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意愿征求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存托凭证（不包括特别表

决权存托凭证）

117,957,993 13.4246 412,562 0.0470 534,725 0.0609

特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759,765,405 86.4676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意愿征求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存托凭证（不包括特别表

决权存托凭证）

117,804,089 13.4071 742,947 0.0846 358,244 0.0408

特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759,765,405 86.4676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意愿征求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存托凭证（不包括特别表

决权存托凭证）

117,777,460 43.4830 941,880 0.3477 185,940 0.0686

特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151,953,081 56.1006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意愿征求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存托凭证 （不包括特

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115,860,575 13.1859 2,861,265 0.3256 183,440 0.0209

特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759,765,405 86.4676 0 0.000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意愿征求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存托凭证（不包括特别表

决权存托凭证）

118,561,166 13.4932 236,563 0.0269 107,551 0.0122

特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759,765,405 86.4676 0 0.000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意愿征求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存托凭证 （不包括特

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105,547,679 12.0122 13,265,438 1.5097 92,163 0.0105

特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759,765,405 86.4676 0 0.0000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意愿征求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存托凭证（不包括特

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105,515,967 12.0086 13,268,438 1.5101 120,875 0.0138

特别表决权存托凭

证

759,765,405 86.4676 0 0.0000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意愿征求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存托凭证（不包括特

别表决权存托凭证）

105,565,130 12.0142 13,218,900 1.5044 121,250 0.0138

特别表决权存托凭

证

759,765,405 86.4676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意愿征求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18,241,

799

99.4420 499,868 0.4204 163,613 0.1376

4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114,806,

292

96.5527

3,818,

025

3.2110 280,963 0.2363

5

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

预计的议案

114,421,

867

96.2294

4,146,

973

3.4876 336,440 0.2829

6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

业务的议案

117,957,

993

99.2033 412,562 0.3470 534,725 0.4497

7

关于2026年度向金融机

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117,804,

089

99.0739 742,947 0.6248 358,244 0.3013

8

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117,777,

460

99.0515 941,880 0.7921 185,940 0.1564

9

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115,860,

575

97.4394

2,861,

265

2.4063 183,440 0.1543

10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118,561,

166

99.7106 236,563 0.1990 107,551 0.0905

11

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05,547,

679

88.7662

13,265,

438

11.1563 92,163 0.0775

12

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105,515,

967

88.7395

13,268,

438

11.1588 120,875 0.1017

13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105,565,

130

88.7808

13,218,

900

11.1172 121,250 0.1020

(三)关于议案投票意愿征求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听取了《关于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2、特别决议议案：5、10-13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3-13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1-13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拟作为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存托凭证持有人或者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存托凭证持有人。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6、 公司设置了特别表决权安排，根据《公司章程》，存托凭证持有人Putech� Limited、Cidwang� Limited、Hctech� I� L.P.、Hctech� II� L.P.、Hctech� III�

L.P.持有的存托凭证所对应的B类普通股股份每份具有5份表决权，持有的存托凭证对应的A类普通股股份每份具有1份表决权，其他存托凭证持有人持有的

存托凭证所对应的A类普通股股份每份具有1份表决权。 上述议案中，1-7、9-13均适用特别表决权。 涉及的每一B类普通股股份享有的表决权数量与每一A

类普通股份的表决权数量相同的议案:8。

（四）存在的表决权差异安排

公司采用特殊投票权结构，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股份分为A类普通股股份（普通股份）和B类普通股股份（特别表决权股份），公司每份B类普通

股股份具有5份表决权，每份B类普通股股份的表决权数量相同，除表决权差异外，A类普通股股份与B类普通股股份具有的其他股东权利完全相同。 目前，公

司实际控制人高禄峰、王野合计控制公司57.57%的投票权。

公司股东对下列事项行使表决权时，每一B类普通股股份享有的表决权数量仍与每一A类普通股股份的表决权数量相同：

（1）对公司章程作出修改；

（2）改变B类普通股股份享有的表决权数量；

（3）聘请或者解聘独立董事；

（4）聘请或者解聘审计委员会成员；

（5）聘请或者解聘为公司定期报告出具审计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

（6）公司分立、分拆、合并、解散和清算。

截至目前，存托凭证持有人Putech� Limited、Cidwang� Limited、Hctech� I� L.P.、Hctech� II� L.P.、Hctech� III� L.P.持有的存托凭证所对应的B类普通股

股份每份具有5份表决权，持有的存托凭证对应的A类普通股股份每份具有1份表决权，其他存托凭证持有人持有的存托凭证所对应的A类普通股股份每份具

有1份表决权：

存托凭证持有人主体名称

表决权股份对应存托凭

证数量（份）

特别表决权股份与

普通股份的表决权

比例

合计持有表决权数量

合计持有表决权

比例

Putech�Limited

43,203,940 5 216,019,700 16.17%

9,860 1 9,860 0.00%

Cidwang�Limited

42,676,828 5 213,384,140 15.98%

72,012 1 72,012 0.01%

Hctech�I�L.P.

10,000,714 5 50,003,570 3.74%

1,190,411 1 1,190,411 0.09%

Hctech�II�L.P.

44,984,479 5 224,922,395 16.84%

2,307,332 1 2,307,332 0.17%

Hctech�III�L.P.

11,087,120 5 55,435,600 4.15%

1,156,601 1 1,156,601 0.09%

二、股东授权代表出席股东大会投票的相关安排

（一）股东授权代表的投票

本存托人已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九号有限公司存托凭证存托协议》的约定，将从存托凭证持有人处征求到的投票意愿结果发送给境外托管人，由境外

托管人将投票结果传递至上市公司，并由股东授权代表在上市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根据投票意愿结果行使了存托凭证所对应的基础股票的表决权。

（二）存托凭证持有人未参与投票意愿征求的处理

对于未参与投票意愿征求也未对存托人做出投票指示的存托凭证持有人，其所持存托凭证对应的基础普通股视为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存托凭

证对应的基础普通股不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存托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

689009

证券简称：九号公司 公告编号：

2026-043

九号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股份金额：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股份用途：用于减少注册资本；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0元/份（含）；

●回购股份方式：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期限：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截至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持股5%以上存托凭证持有

人，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暂无减持计划。 如上述人员后续有相关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事项存在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2、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

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可能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3、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一）2026年6月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会议，以5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项议案。

（二）2026年6月26日,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九号

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39）。

（三）2026年5月27日，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高禄峰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回购公司股份。 提议内容为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中国存托凭证（CDR）。

上述提议时间、程序和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时间、程序等均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

二、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

本次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6/6/6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股东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方案日期及提议人 2026/5/27，由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高禄峰先生提议

预计回购金额 15,000万元~30,000万元

回购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上限 60元/份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回购股份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数量 250万份~500万份（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0.34%~0.68%

回购证券账户名称 九号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回购证券账户号码 B885370190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和未来发展的信心，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为维护公司全体存托凭证持有人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提升公司价值，

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将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注销即减少注册资本。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中国存托凭证（CDR）。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回购期限为自股东会审议通过最终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回购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

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2、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回购股份金额达到上限最高限额，则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回购股份金额达到下限最低限额，则本次回购期限可自公司管理层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如公司股东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股东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公司将不在下述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在回购期限内，若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上述不得回购期间的相关规定有变化的，则按照最新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相应调整回购方案。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回购用途

拟回购资金总额（万

元）

测算回购数量（万

份）

占公司存托凭证总数的

比例（%）

回购实施

减少注册资本 15,000-30,000 250-500 0.34-0.68

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

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

内

本次拟回购数量以60元/份进行测算，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存托凭证总数的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若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的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0元/份（含），该价格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具体回购价格

由公司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二级市场股票交易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红利、配股、股票拆细或缩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15,000万元和上限人民币30,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60元/份进行测算，预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回购注销后

（按回购下限计算）

回购注销后

（按回购上限计算）

股份数量

（份）

比例（%） 股份数量（份） 比例（%）

股份数量

（份）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

169,664,239 23.20 169,664,239 23.28 169,664,239 23.36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

561,578,277 76.80 559,078,277 76.72 556,578,277 76.64

存托凭证

总数

731,242,516 100.00 728,742,516 100.00 726,242,516 100.00

注：1、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以上测算数据仅供参考，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公司股权结构实际变动情况以后续实施情况为准。

2、数据如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市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1、截至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公司流动资产1,498,045.62万元，总资产2,065,546.6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740,370.71万元，

按照本次回购资金上限30,000万元测算，分别占上述财务数据的2.00%、1.45%、4.05%。 综合考虑公司经营、财务状况、未来发展规划等多方面因素，本次回

购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财务、研发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有足够的能力支付本次股份回购价款。

2、本次实施股份回购对公司偿债能力影响较小，截至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公司整体资产负债率为63.63%，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

资金，对公司偿债能力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股份回购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十）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是否与本次回购方

案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及其在回购期间是否存在增减持计划的情况说明

2025年12月17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陈中元因员工认股期权计划行权公司存托凭证645,048份。 2026年1月20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凡孝金、徐鹏

因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分别归属公司存托凭证520,480份、17,720份。2026年5月26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凡孝金、徐鹏因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分别归属公司存托

凭证130,924份、17,720份。2026年6月3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高禄峰，实际控制人、董事兼CEO王野，高级管理人员徐鹏因员工认股期权计划分别行权

公司存托凭证2,100,000份、2,100,000份、60,000份。 上述内容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不存在与本次

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不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为。

截至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除拟进行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股票期权行权登记外，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

人在回购期间均暂无增减持计划。 如后续有相关增减持计划，将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及时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上市公司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股份提议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的具体情况

截至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持股5%以上的存托凭证持有人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暂

无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如上述人员后续有相关减持股份计划，将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及时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提议人、提议时间、提议理由、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

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提议人高禄峰系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2026年5月27日，提议人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将本次回购

的股份全部用于注销即减少注册资本。其提议回购的原因和目的是基于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和未来发展的信心，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为维护公

司全体存托凭证持有人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提升公司价值，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提议人的一致行动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九号有限公司存托凭证持有人减持存托凭证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5-074）。 上述交易与本次回购方案不存在利益冲突，不存在内幕交易及市

场操纵的行为。 除上述情况外，提议人高禄峰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提议前6个月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形。

除拟进行股票期权行权登记外，提议人高禄峰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回购期间暂无增减持计划。如后续有相关增减持计划，将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及时配

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提议人承诺在审议本次股份回购事项的董事会及股东会上投赞成票。

（十三）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将依法注销即减少注册资本。 回购完成后，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依法办理所回购股份的注销事宜。

（十四）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股份回购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形。 在回购股份注销前，公司将依照相关规定，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

（十五）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包括实施股份回购的具体情形和授权期限等内容

为顺利、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相关工作，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进一步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

按照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原则，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银行账户及其他相关事宜；

2、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股份的具体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3、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制作、修改、授权、签署、执行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等；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对公司章程

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款进行修改；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若涉及）；

4、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会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董事

会及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5、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十六）上市公司因股份回购，可能导致特别表决权比例提高的，应当披露同时采取的将相应数量特别表决权股份转换为普通股份等措施，保证特别表

决权比例不高于原有水平

本次股份回购后，会导致特别表决权比例被动提高，公司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提起将相应数量特别表决权股份转换为普通股份的申请并完成，以保证特别表决权比例不高于原有水平。

三、回购预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本次回购事项存在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2、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

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可能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3、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前十名存托凭证持有人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存托凭证持有人披露情况

公司已披露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6年6月5日）及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即2026年6月18日）登记在册

的前十名存托凭证持有人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存托凭证持有人的名称、持有数量和持有比例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6月12日和2026年6月23日披

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二）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存托凭证，具体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九号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账户号码：B885370190

（三）后续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九号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89009� � � � � � � �证券简称：九号公司 公告编号：2026-040

九号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九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5人，实到董事5人。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向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对应存托凭证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九号有限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及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2026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2026年6月26日为首次授予日，以24.50元/份的授予价格向146名激励对象合计授予70.77792万股限制

性股票对应的707.7792万份存托凭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特此公告。

九号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89009� � � � � � � �证券简称：九号公司 公告编号：2026-039

九号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兴奔路1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A类普通股股东人数 1

B类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78,670,685

出席会议的A类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18,905,280

出席会议的B类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每份特别表决权股份的

表决权数量为：5）

759,765,4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5.7862

A类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9025

B类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6.8838

注1：根据存托人与境外托管人签署的《存托凭证基础证券托管协议》的安排，A类普通股、B类普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均由ICBC� (Asia)� Nominee�

Limited持有。

注2：根据《存托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九号有限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2026年第1次征求存托凭证持有人投票意愿的通知》的要求，

截至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存托凭证持有人，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向存托人做出投票指示，存托人将收集到的投票结

果发送给境外托管人，由境外托管人根据投票结果在本公司股东会行使表决权。

注3：计算出席会议的股东(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已剔除本次存托凭证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

有的存托凭证。

注4：上述表格中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存在的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高禄峰先生主持，表决方式采用股东根据存托凭证持有人的投票指示进行现场投票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注册地开曼群岛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九号有限公司经第四次修订及重述的公司章程大纲细则》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存托凭证持有人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向存托人做出投票指示的方式行使表决权，前述程序符合《证券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

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若干意见的通知》、公司与存托人于2020年7月16日签署的《九号有限公司存托凭证存托协议》（以下简称“《存托协议》” ）

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董事会秘书徐鹏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类普通股对应存托凭证 117,743,161 13.4001 995,157 0.1133 166,962 0.0190

B类普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对

应存托凭证

759,765,405 86.4676 0 0.0000 0 0.0000

合计 877,508,566 99.8677 995,157 0.1133 166,962 0.0190

2、议案名称：《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类普通股对应存托凭证 117,724,783 13.3981 998,657 0.1137 181,840 0.0207

B类普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对

应存托凭证

759,765,405 86.4676 0 0.0000 0 0.0000

合计 877,490,188 99.8656 998,657 0.1137 181,840 0.0207

3、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类普通股对应存托凭证 118,241,799 13.4569 499,868 0.0569 163,613 0.0186

B类普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对

应存托凭证

759,765,405 86.4676 0 0.0000 0 0.0000

合计 878,007,204 99.9245 499,868 0.0569 163,613 0.0186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类普通股对应存托凭证 114,806,292 13.0659 3,818,025 0.4345 280,963 0.0320

B类普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

对应存托凭证

759,765,405 86.4676 0 0.0000 0 0.0000

合计 874,571,697 99.5335 3,818,025 0.4345 280,963 0.0320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类普通股对应存托凭证 114,421,867 13.0222 4,146,973 0.4720 336,440 0.0383

B类普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

对应存托凭证

759,765,405 86.4676 0 0.0000 0 0.0000

合计 874,187,272 99.4898 4,146,973 0.4720 336,440 0.0383

6、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类普通股对应存托凭证 117,957,993 13.4246 412,562 0.0470 534,725 0.0609

B类普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对

应存托凭证

759,765,405 86.4676 0 0.0000 0 0.0000

合计 877,723,398 99.8922 412,562 0.0470 534,725 0.0609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类普通股对应存托凭证 117,804,089 13.4071 742,947 0.0846 358,244 0.0408

B类普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对

应存托凭证

759,765,405 86.4676 0 0.0000 0 0.0000

合计 877,569,494 99.8747 742,947 0.0846 358,244 0.0408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类普通股对应存托凭证 117,777,460 43.4830 941,880 0.3477 185,940 0.0686

B类普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对

应存托凭证

151,953,081 56.1006 0 0.0000 0 0.0000

合计 269,730,541 99.5836 941,880 0.3477 185,940 0.0686

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类普通股对应存托凭证 115,860,575 13.1859 2,861,265 0.3256 183,440 0.0209

B类普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

对应存托凭证

759,765,405 86.4676 0 0.0000 0 0.0000

合计 875,625,980 99.6535 2,861,265 0.3256 183,440 0.0209

10、议案名称：《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类普通股对应存托凭证 118,561,166 13.4932 236,563 0.0269 107,551 0.0122

B类普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对

应存托凭证

759,765,405 86.4676 0 0.0000 0 0.0000

合计 878,326,571 99.9608 236,563 0.0269 107,551 0.0122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类普通股对应存托凭证 105,547,679 12.0122 13,265,438 1.5097 92,163 0.0105

B类普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

对应存托凭证

759,765,405 86.4676 0 0.0000 0 0.0000

合计 865,313,084 98.4798 13,265,438 1.5097 92,163 0.0105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类普通股对应存托凭证 105,515,967 12.0086 13,268,438 1.5101 120,875 0.0138

B类普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

对应存托凭证

759,765,405 86.4676 0 0.0000 0 0.0000

合计 865,281,372 98.4762 13,268,438 1.5101 120,875 0.0138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类普通股对应存托凭证 105,565,130 12.0142 13,218,900 1.5044 121,250 0.0138

B类普通股（特别表决权股份）

对应存托凭证

759,765,405 86.4676 0 0.0000 0 0.0000

合计 865,330,535 98.4818 13,218,900 1.5044 121,250 0.013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118,241,799 99.4420 499,868 0.4204 163,613 0.1376

4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114,806,292 96.5527 3,818,025 3.2110 280,963 0.2363

5

《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

保预计的议案》

114,421,867 96.2294 4,146,973 3.4876 336,440 0.2829

6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

值业务的议案》

117,957,993 99.2033 412,562 0.3470 534,725 0.4497

7

《关于2026年度向金融

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

案》

117,804,089 99.0739 742,947 0.6248 358,244 0.3013

8

《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17,777,460 99.0515 941,880 0.7921 185,940 0.1564

9

《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115,860,575 97.4394 2,861,265 2.4063 183,440 0.1543

10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

案》

118,561,166 99.7106 236,563 0.1990 107,551 0.0905

11

《关于公司 〈2026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05,547,679 88.7662 13,265,438 11.1563 92,163 0.0775

12

《关于公司 〈2026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105,515,967 88.7395 13,268,438 11.1588 120,875 0.1017

13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105,565,130 88.7808 13,218,900 11.1172 121,250 0.1020

注：1、上述中小投资者持有的存托凭证所对应的基础股票均为A类普通股，非特别表决权股份。

2、上述表格中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存在的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听取了《关于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2、议案3-13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进行计票。

3、议案5、10-1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拟作为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存托凭证持有人或者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存托凭证持有人对议案11-13回避表决。

5、公司设置了特别表决权安排，根据《公司章程》，存托凭证持有人Putech� Limited、Cidwang� Limited、Hctech� I� L.P.、Hctech� II� L.P.、Hctech� III� L.

P.持有的存托凭证所对应的B类普通股股份每份具有5份表决权，持有的存托凭证对应的A类普通股股份每份具有1份表决权，其他存托凭证持有人持有的存

托凭证所对应的A类普通股股份每份具有1份表决权。 上述议案中，1-7、9-13均适用特别表决权； 涉及的每一B类普通股股份享有的表决权数量与每一A类

普通股份的表决权数量相同的议案：8。

截至存托凭证登记日，存托凭证持有人Putech� Limited、Cidwang� Limited、Hctech� I� L.P.、Hctech� II� L.P.、Hctech� III� L.P.持有的表决权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主体名称

表决权股份对应存托凭

证数量（份）

特别表决权股份与

普通股份的表决权

比例

合计持有表决权数量

合计持有表决权

比例

Putech�Limited

43,203,940 5 216,019,700 16.17%

9,860 1 9,860 0.00%

Cidwang�Limited

42,676,828 5 213,384,140 15.98%

72,012 1 72,012 0.01%

Hctech�I�L.P.

10,000,714 5 50,003,570 3.74%

1,190,411 1 1,190,411 0.09%

Hctech�II�L.P.

44,984,479 5 224,922,395 16.84%

2,307,332 1 2,307,332 0.17%

Hctech�III�L.P.

11,087,120 5 55,435,600 4.15%

1,156,601 1 1,156,601 0.09%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旭琦、李健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存托协议》《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九号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89009� � � � � � � �证券简称：九号公司 公告编号：2026-042

九号有限公司

关于

202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公司存托凭证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九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6月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6年6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管理。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即2025年12月6日至

2026年6月5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存托凭证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已登记《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存托凭证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存托凭证情况说明

根据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共有6名核查对象

存在买卖公司存托凭证的行为。 经公司核查，上述核查对象取得公司存托凭证系公司办理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及股票期权行权登记所致；其中1名核

查对象另存在二级市场买卖公司存托凭证的情形，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上述核查对象在买卖公司存托凭证前并未知悉本

激励计划的相关具体信息，与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存托凭证交易的情形。

除以上人员外，核查对象中的其他人员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存托凭证的行为。

三、结论

公司在筹划本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制度》的相关规

定，严格限定参与筹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激

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自查期间，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存托凭证买卖行为或者泄露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所有核

查对象的行为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均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特此公告。

九号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

688150

证券简称：莱特光电 公告编号：

2026-033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证券” ）出具的《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 中信证券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以下简称“首发上市项目” ）的保荐机构，法定持续督导期至2025年12月31日。

由于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中信证券在持续督导期满后继续就公司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

况履行持续督导义务，原委派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王家骥先生、程欣先生。

现因原保荐代表人王家骥先生工作变动，不再继续履行持续督导工作。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

进行，中信证券委派保荐代表人潘杰克先生（简历见附件）接替王家骥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

表人，继续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职责，相关业务已交接完毕。本次变更后，公司首发上市项目持续督导

保荐代表人为潘杰克先生、程欣先生，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

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 本次变更不影响中信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王家骥先生在公司首发上市及持续督导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附件：

潘杰克先生简历

潘杰克，保荐代表人，现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高级副总裁，参与的项目包

括：汇得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盛德鑫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军信股份

发行境外上市股份（H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等首发项目；安迪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金

陵药业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美锦能源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等再融资项目；军信股份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新铝时代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南京化纤收购越科新材料，朗晖石化

重组蓝帆化工、齐鲁增塑剂等重组项目；以及东松医疗新三板挂牌，南京新工集团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等

项目。

证券代码：

601933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

2026-040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湖头街120号（永辉集团）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8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722,694,49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91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轩松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黄晓枫现场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94,663,993 99.4064 25,327,601 0.5362 2,702,900 0.0574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89,284,084 99.2925 21,782,121 0.4612 11,628,289 0.246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补充2026年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89,165,440 99.2900 22,399,270 0.4742 11,129,784 0.235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制定《永辉超

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207,320,971 88.0899 25,327,601 10.7616 2,702,900 1.1485

2

关于续聘2026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201,941,062 85.8040 21,782,121 9.2551 11,628,289 4.9408

3

关 于 公 司 补 充

2026年关联交易

计划的议案

201,822,418 85.7536 22,399,270 9.5174 11,129,784 4.729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婧芸、严雪瑾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核查，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228

证券简称：景旺电子 公告编号：

2026-047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获中国证监会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申请发行境外上市股份（H股）并在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合交易所” ）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相关工

作。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深圳市景旺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合函〔2026〕1475号）（以下简称“备案通知书” ）。 备

案通知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拟发行不超过125,837,100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

二、自备案通知书出具之日起至本次境外发行上市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根据境内企业

境外发行上市有关规定，通过中国证监会备案管理信息系统报告。

三、公司完成境外发行上市后15个工作日内，应通过中国证监会备案管理信息系统报告发行上市

情况。 公司在境外发行上市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境内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

四、公司自备案通知书出具之日起12个月内未完成境外发行上市，拟继续推进的，应当更新备案材

料。

备案通知书仅对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信息予以确认，不表明中国证监会对公司证券的投资价值

或者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也不表明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备案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作出保证或者认定。

公司本次境外发行上市尚需取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和香港联合交易所等相关监管

机构、证券交易所的批准、核准，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法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关于恢复财通资管现金聚财货币市场基金管理费适用费率的公告

一、管理费调整方案

基金名称 财通资管现金聚财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财通资管现金聚财货币

基金主代码 01644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年12月2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财通资

管现金聚财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财通资管现金聚

财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

管理费率恢复起始日期 2026年6月25日

调整原因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中关于管理费的相关约定：“当以0.40%

的管理费计算的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小于或等于2倍活期存款利率， 基金管理人

将调整管理费为0.25%， 以降低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为负并引发销售机构交收

透支的风险，直至该类风险消除，基金管理人方可恢复计提0.40%的管理费。 基金

管理人应在费率调整后《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因上述

风险已消除，本基金管理人于2026年6月25日起将管理费率恢复为0.40%/年。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tzg.com）查阅《财通资管现

金聚财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和《财通资管现金聚财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等资料。投资者亦可

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400-116-7888垂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

本基金是以投资者交易结算资金为管理对象的货币市场基金。 投资者购买本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

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份额不等于客户交易结算资金。 本基金采用摊余成本

法估值，并通过计算暂估收益率的方法对基金进行估值，每万份基金份额暂估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暂估

收益率与分红日实际每万份基金份额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可能存在差异。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

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公司提醒投

资者，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预示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

证。

特此公告。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27日


